
四川省住房和城
四川省生态

川建城建发 (⒛20)161号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印发 《四川省城市韭活污水处理设施

运营管理办法 (试行 )》 的通知

各市 (丿丬斗)住房城乡建设 (城市排水 )、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

为规范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监督管理,保障稳定达

标运行,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效能,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结合本省实际,制 定了 《四川省城市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管理办法 (试行 )》 ,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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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网运营维护单仙

四川省城

第一条 为加强城

水收集和处理能力,提

行,改善水环境质量 ,

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川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

管网和生活污水处理厂圭

第三条 本办法所

接纳生活污水 (或 生活氵

(含生活污水应急集中

本办法所称污水管

还包括部分雨水)的管

施等。

本办法所称城市污

单位
”),是指对城市生

单位。

本办法所称城市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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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或按照国务院规定

政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

第七条 污水厂运

质负责,按照 《城镇污

制定保障城市污水处理

度、水质检测制度。

污水厂运营单位应

设各故障、洪涝灾害、火

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演

管网维护单位对污

水进水水质负责,按照 《

技 术 规 程 》 (cJJ68砭 o16

修理制度,保障城市污

第八条 污水处理运

水口、关键水处理构筑

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水量、cOD、 氨氮、总氮

装置应与省、市污水处理

监控设备联网。

自动监测和视频监控

和校准。污水厂运营单位座

用提供必要条件,自 动监
-4-

针对进水水质或

等突发事件制定

管网的日常维护、

镇排水管渠与泵

制定巡视、养护

管网正常运行。

单位应当按照规

等位置安装自动监

。污水水质监测主

总磷、pH等 。

管部门和生态环

置应当按照有关

当为自动监测和

装置运维单位应当

予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在工商行

记成立的企业、机构等社会力量。

单位对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管理和出水水

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其安全技术规程》

正常运行的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制

量突变、停电、重要

弓水处理安全运行应

亍水集中收集率、污

运行、维护及安全

管道清淤、检查与

在污水处理厂进出

和视频监控装置 ,

污染物指标包括 :

动监测和视频监控

部门等有关部门的

定定期进行检定

频监控装置正常使

按照规范运行维护



自动监测设各,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负责。

第九条 管网运维单位应当按照排水分区在管网的主要节点、

敏感区域安装流量、COD、 氨氮和 pIΙ 值在线监测装置。

取得排水许可并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应当按照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要求,安装并运行主要

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自动监测的主要内容包括:流量、

COD、 氨氮、总磷、总氮和 pH值等。

第十条 自动监测和监控装置投少、使用前,建设单位应当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验收。

污水厂运营单位不得闲置和擅自拆除自动监测和监控装置 ;

发生故障的自动监测和监控装置”应当及时修复,并及时向属地

污水处理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报告。

第十一条 污水厂运营单位和管网运维单位应当建立生产运

行台帐,并按月、季、年定期向属地污水处理主管部门真实、准

确报送运营情况。

污水厂运营单位每月 5日 前在
“
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管理信息

平台
”
中报送上月运营项目相关信息,属 地污水处理主管部门应

当于每月 10日 前对相关信息进行核准。报送情况包括进出水水

质水量、污泥处置量及处置方式、设各运行、运营成本、安全生

产情况、及执行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60-2011)卓孛。

管网运维单位报送情况应当包括重要节点、敏感地区的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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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污水厂媾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其

产生的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置或综合利用,鼓励对污泥进行资源化

利用。不具各处置能力的应当对其产生的污泥进行污泥稳定化和

脱水处理,委托具备相应资质和技术能力的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置

或综合利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转移联单制度,建立污泥

处理、运输、处置等管理台帐。产生的污泥经鉴别属于危险废物

的,其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应当符合危险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的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污水厂运营单位和管网运维单位应当完善单位技

术培训体系,加强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业务培训。

第十六条 污水厂运营单位和管网运维单位应当按照属地污

水处理主管部门要求提交上一年度报告,报告应包括上年度组织

机构、职工总数、处理水量、进:出 水水质、安全生产、下年度大

修和停产计划等生产运行情况。

第十七条 实行城市污水处理厂和污水管网验收备案、运行

报批、竣工移交制度。

新建污水管网建设竣工后应当由建设单位向属地行业行政

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向污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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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主管部门报送各案 ,

及时接收。原则上管网

者自行养护管理。

新建污水处理厂建讠

际排污之前向生态环境

目业主单位应按照 《国

例)的决定》 《关于发布

的公告》 (国环规评 (2

验收。新建、改建和扩建

省城镇供水排水企业运

区)初 审、市 (州 )审核

排水企业运行评估。已通

3个月内重新申报。

第十八条 实行污水

管部门可委托有资质的

集水质、污水处理厂进出

机牡样检测一次。

污水厂运营单位应当

帐记录工作,进 出水水质

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扩

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第十九条 污水管网
-8-

提出竣工移交申请,管 网运维单位应当

交前,管 网设施由建设单位或管网使用

竣工后应当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

门申请排污许可证。项目建设单位或项

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17〕 4号 )有关要求开展环境保护自主

生活污水处理企业,应 当依照 《四川

评估考核办事指南》要求,按照县(市、

和公示、省级核准和公示的流程申请

运行评估的企业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

理检测制度。各市 (州 )污水处理主

测单位对县城以上城市的污水管网收

水质、污泥泥质等指标每半年进行随

寸污水处理厂进行日常检测,并做好台

测项目、取样方法和频率应当按照《城

及其安全技术规程》⒆JJ60-2011)和 现

放标准执行。

护费应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县级及



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污水处理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特许经营协议

或委托经营协议对管网维护单位进行考核,考核结果报同级财政

部门审核后作为拨付污水管网维护费用的依据。

实行按照水量、水质核拨污水处理服务费的运行机制。县级

及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污水处理主管部门应按特许经营协议或

委托经营协议对当地污水处理厂的水量、水质进行核查,提 出审

核意见,报 同级财政部门审核确认后作为拨付污水处理服务费的

依据。

第二十条 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报经相关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建、迁移

或者拆除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厂运营单位和管网运维单位应当保障污水设施和管网

设施的正常运行,并负责污水处理厂、泵站、管网等设施的维修

养护工作。

第二十一条 对污水处理设施维修养护的,在维修养护施工

前,应 当制定可能发生的各类事故抢险预案,指定专门监护人员

进行安全监护。

污水处理设施维修养护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依规予

以支持、配合,不得阻扰和干扰。

运营、维护、维修单位在运营、维护、维修过程中,发生安

全事故的,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上报污水处理主管部门等相关部

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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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法律、法规规定及协议合同约定可以终止特许经营协

议的其它情形。

第二十三条 各设市城市和县 (区 )污水处理主管部门应当

制定在城市污水处理厂和污水管网运维单位退出市场、临时接管

等情况下能够保障城市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转的措施。

第二十四条 实行城市污水处理厂停运报告制度。

污水厂运营单位应儡持污水处理设施持续稳定达标运行,不

得擅自停运。实施设备设施大修、检修等,应 当通过调节工艺运

行状态保证污水处理的规|模和出水水质。对非突发性停运或部分

停运的,污水厂运营单位应当提前 ⒛ 个工作日,按照规定向生

态环境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按照规定程序经批准同意后方可实施。

停产申请中应当明确停运|时 限、停运原因等内容。

污水厂运营单位应当编制应急预案 ,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对

于因突发事件造成污水处
-10-

哩厂全部或部分停运的,污水厂运营单



位应当立即启动安全运行应急预案,尽快抢修恢复正常运行,并

按照规定报告生态环境部门和属地污水处理主管部门。

第二十五条 各市 (州 )污水处理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检

查考核制度,采取定期、不定驯检查、行业内通报等方式对城市

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厂进行监管,每年 1月 25日 前结合 《城镇

污水处理工作考核暂行办法》+ll关要求,定期向住房城乡建设厅

报 送 污 水 管 网 和 污 水 处 理 厂 检
耸

情 沥 J、 污 水 处 理 厂 运 行 情 况 、 污

水处理规划编制情况、污水处硎收费情况、再生水利用情况等年

度工作报告。

第二十六条 污水处理主管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和其它有关

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违反行业笥理相关规定的,按照干部管理权

限由管理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

本办法 自⒛ 2(丬 年 7月 1日 起施行 ,有 效期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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